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 

第 13屆第 8次裁判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時    間：110年 9月 7日(星期二) 11:30 分 
  二、地    點：漢諾威馬術俱樂部會議室(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 7段 143-1號) 

  三、上級指導：許理事長安成先生 

四、主    席：林增雄主任委員 

五、出席人員：林增雄主任委員、鍾彥暉委員、黃漢文委員、謝東龍委員 

呂志耀委員、藍忠雄委員 (如簽到表) 

六、請假人員：李政憲委員、何珮麒委員、翁琮信委員 

七、紀    錄：鄭順成 

八、案由討論： 

   案 由 1：請審核 110 年參加 B級裁判講習會名單。(秘書處提案) 

   說   明：參加 B級裁判講習會 7員(1員申請晉升、6員複訓) 

            申請 B級裁判晉升 1員(呂瑞萍) 

   決   議：(1)審查通過名單(共 6員) 

               馬啟聰、石垚、陳怡如、何珮麒、趙其煊、翁琮信 

            (2)審查未通過名單(共 1員) 

               呂瑞萍(未通過原因:術科實作成績未達符合標準) 

   案 由 2：修訂本會 110 年度辦理裁判資格 b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秘書處提案) 

   說   明：依據 110 年 4 月 14日體總業字第 1100000548號函「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 110 年度輔導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辦理裁判培訓計畫第 2次專責會 

            議紀錄」，提請討論修正放寬 C級裁判參加資格之限制。 

   決   議：(如裁判級別及參加資格資格一覽表) 

一、 C級裁判參加資格，刪除第 2點兩年內 5場以上裁判助理工作。 

二、 B級裁判參加資格，維持原參加資格條件，未修正。 

三、 A級裁判參加資格，維持原參加資格條件，未修正。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辦理教練講習會 

裁判級別及參加資格一覽表 

次序 教練級別 參加資格 

一 Ｃ級裁判 

修正條件 原條件 備註說明 

符合以下條件者：  

1.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受 

  馬術運動專業訓練，並熟悉 

  運動之競賽規則裁判工作 

  職責。 

2.通過馬術競賽(離島地區參  

  加該地檢定)：一次馬場馬 

  術 Youth成績 58%以上或一 

  次障礙超越 110cm以上扣 8 

  點內(如為兩回合比賽，則 

  以第一回合成績為依據)。 

3.檢附馬術競賽成績應為中 

  華民國馬術協會主辦賽事， 

  成績年限以五年內為限。 

符合以下條件者：  

1.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受 

  馬術運動專業訓練，並熟悉 

  運動之競賽規則裁判工作 

  職責。 

2.兩年內5次(場)以上之助理   

  裁判工作。 

3.通過馬術競賽(離島地區參  

  加該地檢定)：一次馬場馬 

  術 Youth成績 58%以上或一 

  次障礙超越 110cm以上扣 8 

  點內(如為兩回合比賽，則 

  以第一回合成績為依據)。 

4.檢附馬術競賽成績應為中 

  華民國馬術協會主辦賽事， 

  成績年限以五年內為限。 

刪除原條件第2

點兩年內 5 場

以上之助理裁

判工作。 

二 Ｂ級裁判 

符合以下條件者： 

1.取得Ｃ級馬術裁判證2年以 

  上，具從事馬術裁判實務工 

  作經驗者，實際執法場次認 

  定，由本會辦理之。 

2.兩年內 5場 以上之助理裁 

  判工作。 

3.符合下列馬場馬術裁判或 

  障礙超越裁判資格要求： 

  ※馬場馬術裁判：熟悉馬場 

    馬術規則，通過 Sit in  

    及 Shadow Judge測試(由 

    三位A級裁判組成小組考 

    核)，具備 B1、B2等級之 

    裁分能力。 

  ※障礙超越裁判：熟悉障礙 

    超越規則，具備主審以外 

    之工作能力(計時、計分、 

    障礙路線架設。)(由三位 

    A級裁判組成小組考核) 

符合以下條件者： 

1.取得Ｃ級馬術裁判證2年以 

  上，具從事馬術裁判實務工 

  作經驗者，實際執法場次認 

  定，由本會辦理之。 

2.兩年內 5場 以上之助理裁 

  判工作。 

3.符合下列馬場馬術裁判或 

  障礙超越裁判資格要求： 

  ※馬場馬術裁判：熟悉馬場 

    馬術規則，通過 Sit in  

    及 Shadow Judge測試(由 

    三位A級裁判組成小組考 

    核)，具備 B1、B2等級之 

    裁分能力。 

  ※障礙超越裁判：熟悉障礙 

    超越規則，具備主審以外 

    之工作能力(計時、計分、 

    障礙路線架設。)(由三位 

    A級裁判組成小組考核) 

維持原條件，未

修正 



三 A級裁判 

符合以下條件者： 

1.取得 B級馬術裁判證 3年以 

  上，具從事馬術裁判實務工 

  作經驗者，實際執法場次認 

  定，由本會辦理之。 

2.三年 10場以上之助理裁判 

  工作。 

3.符合下列馬場馬術裁判或 

  障礙超越裁判資格要求： 

  ※馬場馬術裁判：熟悉馬場 

    馬術規則，通過 Sit in  

    及 Shadow Judge測試(由 

    三位A級裁判組成小組考 

    核)，具備 Preliminary、 

    Youth、SeniorⅠ、 

    SeniorⅡ等級之裁分能 

    力。 

  ※障礙超越裁判：熟悉障礙 

    超越規則，具備擔任主審 

    以外之工作能力(計時、 

    計分、障礙路線架設。) 

    (由三位 A級裁判組成小 

    組考核) 

符合以下條件者： 

1.取得 B級馬術裁判證 3年以 

  上，具從事馬術裁判實務工 

  作經驗者，實際執法場次認 

  定，由本會辦理之。 

2.三年 10場以上之助理裁判 

  工作。 

3.符合下列馬場馬術裁判或 

  障礙超越裁判資格要求： 

  ※馬場馬術裁判：熟悉馬場 

    馬術規則，通過 Sit in  

    及 Shadow Judge測試(由 

    三位A級裁判組成小組考 

    核)，具備 Preliminary、 

    Youth、SeniorⅠ、 

    SeniorⅡ等級之裁分能 

    力。 

  ※障礙超越裁判：熟悉障礙 

    超越規則，具備擔任主審 

    以外之工作能力(計時、 

    計分、障礙路線架設。) 

    (由三位 A級裁判組成小 

    組考核) 

維持原條件，未

修正 

九、散會時間:12:30 分 


